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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losure

D

８

、若配售对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

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须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５

日，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前按以上法

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并能提供登记备案证

明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登记备案函、登记备案系统截屏等）。

９

、下列机构或人员将不得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①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

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②

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

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③

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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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②

、

③

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⑤

过去

６

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 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

荐、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⑥

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⑦

按照《业务规范》、《投资者管理细则》，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黑名单所

列示的投资者。

第

②

、

③

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

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１０

、配售对象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

资金规模。

１１

、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５

日）中午

１２

：

００

前

向主承销商提交网下申购承诺函等材料，并经过主承销商核查认证。

符合以上条件且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时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完成注册且已开通

ＣＡ

证书的网下投资者和股票配售对象方能参与本次发行

的初步询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或配售前对投资者是否存在上述禁止

性情形进行核查，投资者应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合（包

括但不限于提供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安排实际控制人访谈、如实提供相

关自然人主要社会关系名单、配合其它关联关系调查等），如拒绝配合核查或

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的， 或经核查不符合配售资

格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拒绝接受其初步询价或者向其进行配售。

（二）承诺函及资质证明文件的提交方式

所有拟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须符合上述投资者条件， 并按要

求在规定时间内（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通过招商证券

ＩＰＯ

项目网

下投资者服务系统录入信息并提交相关核查材料。

系统递交方式如下：

登录

ＩＰＯ

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

ｈｔｔｐｓ

：

／／ｉｐｏ．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或登录招商

证券官方网站

ｗｗｗ．ｃｍ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点击“

ＩＰＯ

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 具体步骤

如下：

第一步：登录系统（新用户请注册后登录），点击“信息维护”按照填写注意

事项的要求填写“投资者基本信息”及“投资者关联关系”信息。

第二步：点击“

ＩＰＯ

项目备案申请”，在“当前可申报

ＩＰＯ

项目列表”栏目下，

选择“移远通信”项目并点击“申报”，在同意“承诺函”后进入“基本信息及关联

关系核查表”的报备页面，按照页面填写注意事项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地填写

相关信息。 请投资者在确认所填写的信息完整无误后点击“提交”。

配售对象为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品、 基金公

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证

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须提供产品备案证明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备

案函、备案系统截屏等）；配售对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则该等私募基金须提供按以上法规规

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证明的相关文件 （包括但不

限于登记备案函、登记备案系统截屏等）。

除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ＱＦＩＩ

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外的其他配售对象需提供《出资方

基本情况表》（包括 “附件

１－１

出资方基本信息表”、“附件

１－２

产品备案及私募

基金管理人注册文件核对表”）。 投资者管理多个产品需提供出资方基本情况

表的， 需按照下载的出资方信息模板

ＥＸＣＥＬ

文件， 全部产品填报在一张

ＥＸＣＥＬ

表格中（见附件

１－１

示例），

ＥＸＣＥＬ

文件大小不超过

２０Ｍ

。

所有的产品备案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文件均合并在一个

ＰＤＦ

中上

传，

ＰＤＦ

文件大小不超过

２０Ｍ

。

第三步：前往“主页

－

查询我的备案申请”下载所有已提交的电子文件，并

在规定的时间内签章后扫描上传至系统。全部信息录入及材料上传后，报备状

态显示“报备已完成”，系统报备工作完成。

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之前，投资者可在“已提交的

ＩＰＯ

项目申

请”中修改已提交的

ＩＰＯ

项目的申请信息；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之

后，该项目转移至“已截止资料报备的

ＩＰＯ

项目申请”，投资者将无法对已提交

的信息进行修改。

敬请投资者注意：

１

、所有的电子文件提交后还需下载打印，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签章后扫描

上传方能完成本次备案。 需下载签章后并上传的文件包括：《网下投资者承诺

函》、《网下投资者关联关系核查表》、《出资方基本情况表》（如有）；

２

、投资者须对其填写的信息的准确真实性、提交资料的准确完整性负责。

投资者未按要求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之前完成备案，或虽完成备

案但存在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情形的，则将无法参加询价配售或者初步报

价被界定为无效报价。

３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报备页面中的填写注意事项。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安排专人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期间（

９

：

００－

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接听咨询电话，号码为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９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８１

。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进行。符合《管理办法》及《投资者管

理细则》要求的投资者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并办理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数字证书， 成为申购平台的

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在上述时间

内，投资者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填写、提交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３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

的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

报价。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每一配售对象填报同一个拟申购价格，该拟

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

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 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

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为准。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只能提交一笔报价。

综合考虑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发行人的估值情况，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设定为

５０

万

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

１０

万股，即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的

拟申购数量超过

５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每个配售对象的申购

数量不得超过

１３０

万股。 配售对象报价的最小单位为

０．０１

元。

４

、网下投资者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

１

）网下投资者未在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的；

（

２

）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注册信

息不一致的；该信息不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

３

）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１３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

４

）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５０

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数量

不符合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

５

）经审查不符合本公告“二、（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标准” 所列网

下投资者条件的；

（

６

）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

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

７

）被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

四、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和发行价格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对所有参与初步询价

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 同一申购价格按照配售对象的申

购数量由少至多、 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按照申购时间由晚到早的顺序

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得低于申购总量的

１０％

，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当最高申购价格与

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及

拟申购数量、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

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及有效

拟申购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指机构法人或个人）的数量不少于

１０

家。有效报

价投资者的认定按以下方式确定：

（

１

）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小于

１０

家时，中止发行；

（

２

）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不少于

１０

家时，剔除最高报价部

分后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即为有效报价投资者。 有效报价

投资者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拟申购数量为有效拟申购数量。

五、老股转让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

２

，

２３０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原股东

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发行后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２５．０１％

。

六、网下网上申购

１

、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４

日（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发行公告》

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

投资者必须在申购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申购记

录中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不超过《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申

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即申购数量须为：

（

１

）当某一配售对象的有效拟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时，其申购数量为投资者有效拟申购数量；

（

２

）当某一配售对象的有效拟申购数量大于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时，其申购数量为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后，应当一次性全部提交。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

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

Ｔ＋２

日缴纳认

购款。

２

、网上申购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资者持有

１

万元以上（含

１

万元）

上交所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可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４

日（

Ｔ

日）参

与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每

１０

，

０００

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１０

，

０００

元

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１

，

０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１

，

０００

股

或其整数倍，但最高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具体网上发

行数量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

日（含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４

日（

Ｔ

日）申购

多只新股。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

Ｔ

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

Ｔ＋２

日根据中签结果

缴纳认购款。凡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若

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询价和网上申购的，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七、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４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 申购结束

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４

日（

Ｔ

日）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回拨机制的启

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１

、网下发行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在

５０

倍以上但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在

１００

倍以上的，回拨比例

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５０

倍

的，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２

、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投

资者仍未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３

、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

行。

４

、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未

超过

５０

倍的，将不启动回拨机制。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

制，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５

日（

Ｔ＋１

日）在《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八、网下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完成双向回拨机制后，将根据以下原则

对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对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是否符

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进行核查，不符合配

售投资者条件的，将被剔除，不能参与网下配售；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并参加网下申购的符合配售投资

者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分为以下三类：

（

１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

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为

Ａ

类投资者；

（

２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年金保险资金”）为

Ｂ

类投资者；

（

３

）其他投资者为

Ｃ

类投资者；

３

、若网下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下原则进行配售：

（

１

）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应当相同；

（

２

）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

于

Ｃ

类投资者；

（

３

）不低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５０％

、

２０％

分别优先向

Ａ

类、

Ｂ

类配售；若

Ａ

类

或

Ｂ

类的有效申购不足优先配售数量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向申

购数量不足优先配售数量的

Ａ

类或

Ｂ

类全额配售，然后向

Ｃ

类配售剩余部分；

（

４

）当由于向

Ｂ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不低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２０％

而使得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高于

Ａ

类投资者，

Ｂ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份额将相应调整

使得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

４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按照网下投资者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

售；

５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中

止发行；

６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中止

发行；

７

、零股的处理原则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１

股，产生的

所有零股加总后分配给

Ａ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若配售对象

中没有

Ａ

类投资者，则分配给

Ｂ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

象中没有

Ｂ

类投资者，则分配给

Ｃ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当申购

数量相同时，剩余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最早（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

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 若由于获配零股导致超出该配售对象的

有效申购数量时，则超出部分顺序配售给下一配售对象，直至零股分配完毕。

九、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２

日）披露的《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将对提供有效报价但未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列表公示。公告中获得初步配售的全部网下有效配售对象，

需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２

日）

８

：

３０－１６

：

００

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４

日）刊登的《上海移远通信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网上、网下投资者

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

获得初步配售但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特别提醒，网上投资者连

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

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十、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

缴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如果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则中止本次发行；如果网下

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

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等具体情况请见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

果公告》。

十一、中止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不低于拟申购总量

１０％

的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

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３

、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４

、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

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５

、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６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

购的；

７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８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９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

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

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

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

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十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鹏鹤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

１８０１

号宏业大厦

７

层

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８６２３６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４５３６６８

联系人：郑雷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１１１

号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９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８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０５４６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经公司

２０１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三、发行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草案）》及《上海移远

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分红回报规划》。根据《公司章程（草案）》

及《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分红回报规划》，公司发行

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主要内容如下：

（

１

）股东回报规划制定考虑因素：公司将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综合

考虑企业实际情况、发展目标，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

制，从而对股利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以保证股利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２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制定原则：公司股东回报规划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要求和意愿，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坚持

现金分红为主这一基本原则为股东提供回报。

（

３

）股东回报规划制定周期：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对公司即时生效的股利分配政策作出适当且必要的修改，确定该时段的

股东回报计划，并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具体经营数据，充分考虑公司目前盈利规

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制定年度或中期分红方案。

（

４

）上市后未来三年现金分红回报规划：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

等事项发生，上市后未来三年每年采取现金分红的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的

１０％

。 上市后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

增加股票股利分配和公积金转增。 如果在上市后三年，公司净利润保持持续增

长， 则公司每年现金分红金额亦将合理增长。 在确保

１０％

现金股利分配的基础

上，董事会可以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议案。

（

５

）制定具体利润分配方案需履行的程序：董事会应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

利润分配政策，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

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因素， 制定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

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对利润分配方案进

行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董事会将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

表独立意见后的利润分配方案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

案前，公司应当通过现场答复、热线电话答复、互联网答复等方式与中小股东进

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

题。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社会

公众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

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公司接受

全体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

６

）利润分配信息披露机制：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年度报告、半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利润分配方案和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说明是

否符合《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

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

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

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

整或变更的，还应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如公

司当年盈利，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并说

明原因，还应披露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四、主要股东关于减持的承诺

发行人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就发行前所持有的股票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

向的承诺请参见本节“一、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五、中介机构关于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无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为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制作、 出具的文件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所为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承诺： 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六、保荐机构先行赔付承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因保荐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

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

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七、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钱鹏鹤为保证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涉及的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承诺如下：

１

、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

２

、承诺不侵占公司利益。

３

、承诺不损害公司利益。

４

、承诺切实履行本人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

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

资者的补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为上述承诺的责任主体，如违反上述承诺，

给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钱鹏鹤、张栋、黄忠霖、于春波、耿相铭、徐大勇、

王勇、杨中志、郑雷、朱伟峰为保证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所涉及的发行人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承诺如下：

１

、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

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２

、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３

、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４

、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

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５

、如公司未来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行

权条件与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６

、承诺未来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

构出台的具体细则及要求，持续完善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各项措施。

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作为上述承诺的责任主体， 如违反上述承诺，给

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八、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一）技术升级及行业风险

技术和研发是物联网蜂窝通信模块行业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具备行业

领先的技术和研发实力是企业确立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 是企业取得持续盈

利和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

公司一直致力于物联网和蜂窝通信技术应用及其解决方案的推广， 通过

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公司形成了较完善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相关产品应用

于无线支付、车载运输、智慧能源、智慧城市、智能安防、无线网关、工业应用、

医疗健康和农业环境等众多物联网领域。截至本招股书签署之日，公司共取得

７４

项专利，

８８

项软件著作权，产品和服务获得客户的肯定。 随着未来蜂窝通信

模块产品的技术升级和未来市场的不断变化， 需要公司不断投入大量资金进

行技术跟踪和前沿研究。如果本公司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不能及时研发成功，或

者研发成果和核心技术受到泄密、侵害，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将削弱公司的技

术优势和竞争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外协加工存在的风险

公司生产采用外协加工模式， 一方面可以发挥公司与外协工厂各自的专

业分工优势、合理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对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进行外

协，公司能够专注于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研发应用业务及软件技术服务，有效

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公司在选择外协工厂时十分重视对方的资质信誉和

生产能力保障，并且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生产运营、质量管控体系以保证外协

加工产品质量，但如果由于外协工厂原因未能及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拖延交

货期或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等，将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存货金额较大的风险

公司存货主要为原材料、库存商品。 报告期内，存货余额随业务规模的扩

大而有所增加，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７

年末及

２０１８

年末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１３

，

８５０．８９

万元、

２７

，

２８９．３７

万元和

４９

，

４６５．５３

万元，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５０．０７％

、

３５．８２％

和

４１．７７％

。 相对偏高的存货余额占用了公司部分营运资金，影响了公司

运营效率，公司存在存货余额较大的风险。

（四）美国芯片采购的风险

自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贸易代表审查“中国贸易行为”，对中

国发起“

３０１

调查”起，中美双方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近期，美国对我国部分企

业的芯片产品供应设置了限制。高通、因特尔等部分美国厂商是发行人的芯片

供应商之一，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上述两家公司的采购额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

例分别为

２４．３２％

、

２５．９６％

及

３０．７８％

，占比较高。 随着中美双方贸易摩擦的不断

加剧，发行人对美国芯片的采购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九、稳定股价的承诺

（一）发行人出具了《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本公司承诺，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若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

盘价均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因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增

发或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时， 则每股净资产应相

应调整），公司将按照《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

价的预案》回购公司股份。

（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钱鹏鹤已向公司出具了《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作为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保

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现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就发行人的稳定股价机制事

宜，特承诺如下：

“

１

、本人将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的《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中的相关规定，在发行人就回购股份事宜召开

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上，对回购股份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２

、本人将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的《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中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的各项义务。

３

、本人承诺不采取以下行为：

（

１

）对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提出的股份回购计划投弃权票或反对票，

导致稳定股价议案未予通过；

（

２

）在发行人出现应启动预案情形且控股股东符合收购上市公司股票情形

时，如经各方协商确定并通知由控股股东实施稳定股价预案的，本人在收到通

知后

２

个工作日内不履行公告增持具体计划；

（

３

）本人已公告增持具体计划但不能实际履行。 ”

特此承诺。

（三）除钱鹏鹤外，公司其他内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向公司出具了

《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作为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为保护

发行人及其投资者的权益，现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就发行人的稳定股价机制事

宜，特承诺如下：

“

１

、本人将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的《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中的相关规定，在发行人就回购股份事宜召开

的董事会上，对回购股份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２

、本人将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的《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中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的各项义务。

３

、本人承诺不采取以下行为：

（

１

）对发行人董事会提出的股份回购计划投弃权票或反对票，导致稳定股

价议案未予通过；

（

２

）在发行人出现应启动预案情形且有增持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符

合收购上市公司股票情形时， 如经各方协商确定并通知由有增持义务的发行

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实施稳定股价预案的，本人在收到通知后

２

个工作日内

不履行公告增持具体计划；

（

３

）本人已公告增持具体计划但不能实际履行。 ”

特此承诺。

十、关于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承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郑重承诺：若本公司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本公

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本公司将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或司法机关认定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存在本款前述违法违规情形之日起的

３０

个交易日内公告回购新股的回购方案，包括回购股份数量、价格区间、完成时

间等信息，股份回购方案还应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将在股份回

购义务触发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完成回购， 回购价格不低于下列两者中的孰高者：

（

１

）新股发行价格加新股上市日至回购或回购要约发出日期间的同期银行活

期存款利息，公司上市后如有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发行价格及回购股份数量相应进行调整；或（

２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或司法机关认定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存在本款前述违法违规情形之日公司

股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格。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钱鹏鹤郑重承诺：若本公司招股意向书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

成重大、实质影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钱鹏鹤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

新股。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钱鹏鹤将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司法机关认

定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存在本款前述违法违规情形之日起的

３０

个交易日内制定已

转让的原限售股份的购回方案，包括购回股份数量、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

并由发行人予以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钱鹏鹤将在股份购回义务触发之日

起

６

个月内完成购回，回购价格不低于下列两者中的孰高者：（

１

）新股发行价格加

新股上市日至购回或购回要约发出日期间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 公司上市

后如有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及购回股

份数量相应进行调整；或（

２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司法机关认定本公司招

股意向书存在本款前述违法违规情形之日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格。

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郑重承诺：若因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

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十一、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在本招股书“第十一

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八、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

情况”中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相关财务信息

未经审计，但已经发行人会计师审阅。

根据发行人会计师出具的《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９

］第

ＺＦ１０４６０

号），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７３

，

９３５．３５ ４４

，

１４４．７２ ６７．４８％

营业利润

４

，

８３２．９０ ３

，

０１４．８０ ６０．３１％

利润总额

４

，

８３３．８３ ３

，

０６５．３３ ５７．６９％

净利润

４

，

３４１．９６ ２

，

８１３．００ ５４．３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３４１．９６ ２

，

８１３．００ ５４．３５％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采购及销售情况未发生

重大变化，经营情况稳定，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生产运营

情况、销售规模、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核心技术人员、税收政策以及其他

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对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的经营业绩进行了合理预计，具体如下：营业收入为

１５６

，

５８２．９３

万元至

１６７

，

０２１．７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０％－６０％

；净利润为

７

，

２３５．４２

万元

至

７

，

８６４．５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５％－２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７

，

０３５．４２

万

元至

７

，

６６４．５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５．１０％－２５．３９％

。 上述预计数据不构成盈利预测。

第一节 释义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如下含义：

一、普通术语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指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意

向书摘要

公司、本公司、移远通信、发

行人

指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移远通信有限、有限公司 指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指 钱鹏鹤，发行人之第一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 指 钱鹏鹤

宁波移远 指 宁波移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创高安防 指 福建创高安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发行人股东

上海汲渡 指 上海汲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宁波聚力 指 宁波聚力嘉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宁波中利 指 宁波中利彩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宁波鼎锋 指 宁波鼎锋明德正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的发起人

上海行知 指 上海行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发行人股东

信展云达 指 重庆信展云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巴旗资产 指 巴旗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系发行人股东

深圳同创 指 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广州琢石 指 广州琢石成长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宁波云起 指

宁波琢石云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广州云起科技

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湖州泰宇 指 湖州泰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盐城乔贝 指 盐城乔贝盛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信展保达 指 重庆信展保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喀什创元 指

宁波兰石创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喀什创元创业

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变更为现名，系发行人股东

深圳安创 指 深圳安创科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深圳国泰 指 深圳国泰红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杭州聚引 指 杭州聚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发行人股东

东证子润 指 重庆东证子润投资有限公司，系发行人股东

合肥移瑞 指 合肥移瑞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上海鸣研 指 上海鸣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现已注销

移远科技 指

移远科技有限公司，英文：

Ｑｕｅｃｔｅ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系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

香港移远 指 香港移远科技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移远北美 指

ＱＵＥＣＴＥＬ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ＲＰ．

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移远通信科技 指 上海移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鹰潭分公司 指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公司，系发行人分公司

深圳分公司 指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系发行人分公司

杭州分公司 指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系发行人分公司

高通（公司） 指

ＱＵＡＬＣＯＭＭ ＣＤＭ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ＴＥ．

ＬＴＤ．

联发科 指 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特尔 指

Ｉｎｔｅ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移柯公司 指

上海移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上海移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整体变更

锐迪思 指 深圳锐迪思科技有限公司，移柯公司持股

９０％

的子公司

鼎芯科技 指 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人客户

华富洋供应链 指 深圳市华富洋供应链有限公司

供应链公司 指

供应链公司是指为便于集中采购或者资金垫款而委托采购的公司，

通过供应链公司采购原材料成为有方科技等同行业企业常用的采

购模式。

信太通讯 指 东莞市信太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伟创力 指 伟创力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佳世达 指 苏州佳世达电通有限公司

信利电子 指 信利电子有限公司

新大陆 指 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

华智融 指 深圳华智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莱恩 指 福州瑞莱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华为 指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展讯 指 展讯通信有限公司

三星电子 指 三星集团旗下子公司

闪迪 指

ＳａｎＤｉｓｋ

，闪迪公司是全球知名的闪速数据存储卡产品供应商

镁光 指 镁光科技有限公司

村田 指 日本村田制作所

安森美 指 安森美半导体，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特瑞仕 指

ＲＯＲＥＸ

，特瑞仕半导体有限公司

恩智浦 指 荷兰恩智浦半导体公司

英飞凌 指 英飞凌科技公司

长电科技 指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巨 指 国巨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电子元件供应商

华新科技 指 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诱 指 日本太阳诱电株式会社

ＥＰＣＯＳ

指 德国爱普科斯公司，从事开发、制造并销售电子元件和系统

ＡＶＡＧＯ

指 安华高科技公司，电子元件制造商

ＲＦＭＤ

指

ＲＦ Ｍｉｃｒｏ Ｄｅｖｉｃｅｓ

公司，电子元件制造商

ＳＫＹＷＯＲＫＳ

指

Ｓｋｙｗｏｒｋ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ｃ．

，电子元件制造商

ＴＩ

指

Ｔｅｘａ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德州仪器，半导体制造商

ＡＤＩ

指

Ａｎａｌｏｇ Ｄｅｖｉｃｅｓ

，

Ｉｎｃ．

，亚德诺半导体公司

ＤＩＯＤＥＳ

指

Ｄｉｏｄｅｓ Ｉｎｃ．

，半导体原件制造商

ＲＯＨＭ

指 罗姆株式会社，半导体元件制造商

ＥＰＳＯＮ

指

Ｓｅｉｋｏ Ｅｐｓ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精工爱普生公司

ＮＤＫ

指 日本电波工业株式会社，晶体元件制造商

ＫＹＯＣＥＲＡ

指 京瓷株式会社

ＴＸＣ

指 台湾晶技又名台晶电子，电子元器件制造商

ＲＡＫＯＮ

指 新西兰

ＲＡＫＯＮ

公司，晶体元件制造商

鸿星电子 指 鸿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公司

厚声 指 昆山厚声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尼吉康 指 尼吉康株式会社

线艺 指

Ｃｏｉｌｃｒａｆｔ

公司

威世 指 美国

Ｖｉｓｈａｙ

公司

顺络电子 指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富士康 指 富士康科技集团

健鼎 指 健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维 指 香港美维集团

悦虎 指 悦虎电路（苏州）有限公司

ＴＹＣＯ

指 美国泰科国际有限公司

ＭＯＬＥＸ

指 美国莫仕公司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指 全球著名的信息技术，通信行业和消费科技市场研究机构

Ｍａ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指 权威物联网、大数据调查公司

Ｉｎ－Ｓｔａｔ

指 全球著名半导体、电信及消费电子领域研究机构

Ｆｒｏｓｔ＆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指 全球企业增长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

ＢＩ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指 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Ｔｅｃｈｎ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指 日本行业调查研究机构

Ｔｅｃｈｎａｖｉｏ

指 全球市场调研机构

Ｇａｒｔｎｅｒ

指

Ｇａｒｔｎｅｒ

？

Ｇｒｏｕｐ

，高德纳咨询公司，全球权威

ＩＴ

领域咨询公司

ＢＣＧ

指 全球性管理咨询机构

ＩＯＴ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指 权威物联网研究机构

Ｔｅｃｈｎａｖｉｏ

指 全球性技术调查顾问公司

ＧＳＡ

指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全球移动供应商协会

ＡＢ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指 权威行业分析机构

ＧＣＦ

指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国际认证组织

ＩＴＵ

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

，国际电信联盟

ＡＴ＆Ｔ

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Ｖｏｄａｆｏｎｅ

指 沃达丰，跨国性的移动电话营办商

ＡＶＮＥＴ

指 安富利集团

福建联迪 指 福建联迪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华立科技 指 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联电子 指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友迅达 指 深圳友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导 指 杭州中导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慧视通 指 深圳市慧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物联 指 深圳市中兴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有方科技 指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芯讯通 指 芯讯通无线科技有限公司

Ｉｎｇｅｎｉｃｏ

指

Ｉｎｇｅｎｉｃｏ

（银捷尼科），法国电子支付产品公司

Ｇｌｉｎｔｔ

指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葡萄牙一家科技公司，主要业务是

计算机软件研究与开发及业务咨询

Ｂａｙｌａｎ

指

Ｂａｙｌ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ｃ

名水表制造商公司

Ｉｔｒｏｎ

指

Ｉｔｒｏｎ

公司是美国一家科技公司，其产品包括电力、燃气、水和热能计

量装置和控制技术、通信系统、软件以及管理和咨询服务

Ａｕｔｏｆｏｎ

指

Ａｕｔｏｆｏｎ

是俄罗斯著名的通讯设备企业

Ｉｎｏｓａｔ

指

Ｉｎｄｏｓａｔ Ｏｏｒｅｄｏｏ

（由于所有权，原简称

Ｉｎｄｏｓａｔ

），是一家印度尼西亚的

电信服务和网络提供商。

ＫＣＳ

指

Ｋｅｌｏｎｉｋ Ｃｉｎｅｍａ Ｓｏｕｎｄ

，西班牙一家音频接收器、调谐器和放大器，

视听设备制造业公司

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

指

霍尼韦尔国际（

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多

元化高科技和制造企业

Ｔｅｌｉｔ

指

Ｔｅｌｉ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ＬＣ

，意大利物联网通信模块制造商

Ｓｉｅｒｒａ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指

Ｓｉｅｒｒａ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

Ｉｎｃ

，加拿大的一家物联网公司

Ｇｅｍａｌｔｏ

指 金雅拓（

Ｇｅｍａｌｔｏ

）公司总部位于荷兰，全球数字安全领域厂商

Ｕ－Ｂｌｏｘ

指 总部设在瑞士的一家设计生产车载

ＧＰＳ

模块公司

Ｗｉｓｔｒｏｎ ＮｅＷｅｂ Ｃｏｒｐ

指

启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台湾，专精于通讯产品的设计、研

发与制造

ＬＧ Ｉｎｎｏｔｅｋ

指

ＬＧ

集团旗下的材料及组件公司

Ｆｉｂｏｃｏｍ ／

广和通 指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商 指 与发行人签订代理协议，以经销模式销售发行人产品的经销商

公司章程（草案） 指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股东、股东大会 指 本公司股东、股东大会

董事、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董事会

监事、监事会 指 本公司监事、监事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下转

A39

版）

（上接

A37

版）

（上接

A37

版）


